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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1(gg) 

全面彻底裁军：妇女与裁军、 

不扩散和军备控制 

  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比利时、

伯利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哥斯

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冰岛、

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

达加斯加、马拉维、马耳他、蒙古、黑山、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

马尼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

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瑞士、泰国、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决议草案 

  妇女与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再次申明妇女与男子的权利平等， 

 又回顾其 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65/69 号、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48 号、2013

年 12 月 5 日第 68/33 号、2014 年 12 月 2 日第 69/61 和 2016 年 12 月 5 日第 71/56

号决议， 

 还回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题的决议， 

 回顾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 2015 年审查， 

 重申与促进妇女与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承认可

持续发展和裁军努力的成功取决于把妇女全面、有效地纳入这一努力的各个方面， 

https://undocs.org/ch/A/RES/65/69
https://undocs.org/ch/A/RES/67/48
https://undocs.org/ch/A/RES/68/33
https://undocs.org/ch/A/RES/69/61
https://undocs.org/ch/A/RES/71/56
https://undocs.org/ch/A/RES/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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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欢迎根据安全理事会 2013 年 6 月 24 日第 2106(2013)号、2013 年 9 月 26

日第 2117(2013)号、2013 年 10 月 18 日第 2122(2013)号和 2015 年 5 月 22 日第

2220(2015)号决议，呼吁妇女充分、有意义地参与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非法

转让的行动， 

 重申男子和妇女两者平等、充分和切实参与是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

的一个重要因素， 

 确认妇女对地方、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为防止和减少武装暴力与武装冲

突以及促进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而采取的实际裁军措施的重要贡献， 

 又确认应该进一步发展妇女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方面的作用，特别是

需要促进妇女在有关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决策、规划和执行进程中的参与

和代表性， 

 回顾《武器贸易条约》已经生效，1 为此鼓励缔约国全面实施《条约》的所

有规定，包括关于严重性别暴力和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规定，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努力提高妇女在本国和区域的裁军相关事宜协调机制，

包括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努力方面的参与度， 

 确认民间社会组织在促进妇女与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 敦促会员国、相关次区域和区域组织、联合国和专门机构促进妇女有平

等机会参与有关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事项，特别是有关防止和减少武装暴力

和武装冲突的所有决策进程； 

 2. 欢迎秘书长关于会员国为执行大会第 71/56 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报告；2 

 3. 又欢迎联合国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为高度重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

题所作的持续努力，并就此注意到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

署)在促进执行所有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决议方面发挥的作用； 

 4. 鼓励会员国通过制订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和加强收集按性别

和年龄分列的数据等方式，更好地了解武装暴力的影响，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

的非法贩运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5. 敦促会员国支持并加强妇女在地方、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裁军领域

组织中的切实参与； 

 6. 促请所有国家，包括酌情通过能力建设努力，赋予妇女参与制定和实施

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工作的权能；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67/234 B 号决议。 

 2 A/73/115。 

https://undocs.org/ch/S/RES/2106(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1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122(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20(2015)
https://undocs.org/ch/A/RES/71/56
https://undocs.org/ch/A/RES/67/234
https://undocs.org/ch/A/7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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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鼓励各国认真考虑增加供资，用以资助那些考虑到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

对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不同影响的政策和方案； 

 8. 促请所有国家制定适当、有效的国家风险评估标准，以便防止武器被用

来实施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 

 9. 请联合国有关机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应请求协助各国促进妇女在裁军、

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方面的作用，包括在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

贸易方面的作用； 

 10. 请秘书长就促进妇女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方面作用的方法和手段

征求会员国的意见，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1.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列

入题为“妇女与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分项。 

 

 


